
宜蘭縣農業用地申請興建農舍審查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107年2月1日府農務字第1070018677號函訂頒
中華民國111年12月22日府農務字第1110199285號函修正第
4點、第8點

一、宜蘭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維護農業生產環境及農村發展，審查農業

    用地興建農舍資格與農業用地整體配置，執行農業發展條例第十八條第一

    項、農業用地興建農舍辦法第二條第二項、第三條、第三條之一之農舍興

    建，特訂定本要點。

二、申請興建農舍之農業用地，申請人應檢附該農業用地於申請日前二年內下

    列之一農業生產佐證資料:

（一）領取農業天然災害救助之證明。

（二）領取調整耕作制度活化農地計畫轉(契)作補貼之證明(不含休耕給

付)。

（三）繳售公糧稻穀之證明。

（四）接受農政相關補助計畫核定計畫書影本(不含人力培訓類)。

（五）銷售自產農產品相關證明或單據(最低額度以每零點一公頃農產品銷

售每年三萬零六百元為基數，再依申請農業用地之面積倍數調整)。

（六）農產品通過有機、產銷履歷或優良農產品驗證，或取得產地證明標

章等有效期限內之證明。

（七）其他從事農業生產事實之證明。

前項申請人有農業用地興建農舍辦法第三條之一但書，屬農民健康保險

被保險人或全民健康保險第三類被保險人者，免檢附前項農業生產佐證

資料。

三、興建農舍申請人應填具申請書並檢附下列文件，向本府提出申請：

（一）申請人最近三個月內戶籍謄本。

（二）申請興建農舍農業用地最近三個月內土地登記謄本，如屬都市計畫

土地，並應檢附土地使用分區證明。

（三）第二點之證明文件。

（四）經營計畫書。

（五）稅捐稽徵機關開具最近一個月內申請人之房屋財產歸戶查詢清單。

（六）前款查詢清單所列房屋之使用執照或建物謄本。

（七）申請人無自用農舍、申請興建農舍農業用地屬未經申請之農業用地

及五年內未曾取得農舍建築執照等事項之切結書(附件)。

（八）農地所在鄉(鎮、市)公所核發之無自用農舍證明。

（九）共有土地部分共有人申請者，檢附分管協議書、其他共有人之同意

書及印鑑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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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經營計畫書，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興建農舍之需求。

（二）既有農業經營現況及規模。

（三）產銷計畫(生產及銷售規劃)。

（四）農舍用地與農業經營用地之整體配置，及對農業環境之影響。

（五）農舍放流水排水計畫。

（六）其他。

五、申請興建農舍之農業用地，其農舍用地面積不得超過該農業用地面積百分

    之十，扣除農舍用地面積後，供農業生產使用部分之農業經營用地面積不

    得低於農業用地面積百分之九十。

    農舍用地之配置應依循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來函附件之經營計畫書格式指導

    申請人，以矩形配置於農地之地界線側及臨接道路，或其他不影響農業生

    產環境及農村發展之適當位置，且限配置於臨路地界線起縱深百分之四十

    範圍內。

六、農舍之放流水應符合宜蘭縣廢（污）水排入農田灌排系統加嚴放流水標準

    ，並排入排水溝渠。

七、申請案件由本府農業處受理、現勘並提供初審意見，提交審查小組審查。

    申請案件經審查小組審查通過後，由申請人向相關主管機關提出建造執照

    申請。

八、審查小組置委員七至九人，其中一人為召集人，由本府秘書長擔任；一人

    為副召集人，由農業處處長擔任；其餘委員由本府環境保護局、地政處、

建設處、水利資源處及秘書處指派代表擔任；必要時，得聘請具有專門學

識或實務經驗之專家學者擔任。

    審查小組必要時，得邀請申請案件所在地之鄉(鎮、市)公所或農會派員列

席

    。

第一項審查小組委員單一性別比例不得少於三分之一。

九、依本要點核發之興建農舍申請人資格證明，有效期限為六個月。

    申請人未能在前項有效期限內向相關主管機關提出建造執照，得於期限屆

    至前敘明理由申請展延，展延期限不得超過六個月，並以一次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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